附件二：

关于组织开展2009年国家自主创新产品申报工作的通知

（粤科函政字〔2009〕1456号）
http://www.gdstc.gov.cn/HTML/zwgk/tzgg/12599131377837274810839163988111.html
各地级以上市科技局、深圳市科工贸信委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　　现将科技部、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《关于开展2009年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科发计〔2009〕618号，见附件1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就广东省组织开展2009年国家自主创新产品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根据国家三部委的通知，本次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主要选择6个高新技术领域，分别为：⒈计算机及应用设备；⒉通信产品；⒊现代化办公设备；⒋软件；⒌新能源及装备；⒍高效节能产品。

　　二、我省此次申报主要在2009年广东省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的基础上，采取定向组织、重点推荐的方式开展，原则上受理范围为：⒈属于上述通信产品、软件、新能源及装备、高效节能产品等4个高新技术领域的产品，主要受理已列入《广东省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清单（2009年第一期）》的产品（见附件1）；⒉属于上述计算机及应用设备、现代化办公设备等2个高新技术领域的产品，主要受理经过专家初审已进入“2009年广东省第二批自主创新产品拟推荐认定范围”的产品（见附件3，该批次省级认定产品名单以复审、公示后省直六部门联合认定通知为准）。

　　三、请各地级以上市科技部门组织所在地市相关单位申报；请各申报单位对符合上述条件的产品认真按照“国家自主创新产品申报说明（2009年度）”（详见附件1）的要求组织申报材料，并于2009年12月10日前登陆“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中心”（http://program.most.gov.cn）完成在线填写申报（逾期“申报中心”将自动关闭）。

　　四、请各申报单位完成网上申报后，将纸质申报材料提交所在地市科技部门初步审查、汇总；请各地市科技部门于2009年12月14日下班前将汇总后的纸质申报材料统一送至省科技评估中心（地址：广州市先烈中路100号60栋8楼 科技与社会研究所, 邮编：510070），对于逾期送达的纸质材料不予受理（请尽量派专人送达，如通过快递，以快递寄达时间为准）。

　　五、我厅将对申报材料作进一步的形式审查，会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对受理的申报产品组织专家组进行初审，并于2009年12月30日前择优向科技部推荐。

　　六、申报材料提交要求：

　　㈠ 申报单位及时完成网上材料提交后，应提交的纸质申报材料包括：

　　⒈国家自主创新产品申报表（PDF文档，一式6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

　　⒉相关必备材料和其他证明材料（要求作为附件与申报表一起装订成册，并与申报表中第九部分所列出的顺序一致，一式6份）。
上述申报材料使用A4纸打印，左侧胶装；申报产品超过1项的，各项产品应单独装订成册，并需提交本单位“产品申报汇总表”（格式见附件4，一式1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，同时提交1份电子版汇总表至所在地市科技部门）。

　　㈡ 各地市科技部门及时对各单位提交的纸质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查、汇总后，应提交的纸质材料包括：

　　⒈所在地市“产品申报汇总表”（格式见附件4，一式1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，同时提交1份电子版汇总表至省科技厅）；

　　⒉各单位申报材料（每项申报产品各一式6份，请各地市科技部门审查是否符合上述申报单位提交材料的要求）。

　　七、网上提交材料过程中如需寻求技术支持，请向科技部信息中心咨询，技术咨询电话：010-51292636、68529618、68528758，或浏览“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中心”（http://program.most.gov.cn）的登录页面获取其它技术支持途径。

　　由于本次申报时间紧迫，请各单位按照要求认真组织开展有关工作。

　　联系人及电话：

　　省科技评估中心 曾凯华，020-87685138

　　翁锦玉，020-87683613

　　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 龙云凤，020-83163912

　　陈  晓，020-83163915

　　传  真：020-87680623

　　E-mail: gdsts666@163.com

　　附件：⒈关于开展2009年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的通知（国科发计〔2009〕618号）

　　⒉广东省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清单（2009年第一期）

　　⒊2009年广东省第二批自主创新产品拟推荐认定范围

　　⒋2009年国家自主创新产品申报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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